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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高纯晶硅销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类型及金额：通威股份有限公司旗下 6家子公司（以下简称“卖方”）近日与隆基绿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9 家子公司（以下简称“买方”）签署高纯晶硅产品销售合同（以下简称“合同”），约
定 2024 年—2026 年期间，买方合计采购卖方不少于 86.24 万吨高纯晶硅产品，采购价格按月协商确
定，合同交易总额以最终成交金额为准。 如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最近一期（2024 年 5 月
8日）公布的国内 N型料成交均价 4.53万元/吨的价格测算，本次合同预计总金额约为 391亿元人民币
（含税）

● 合同生效条件及履行期限：本合同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履行期限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

● 本次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通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公司已履行了签署本合同的内部审批程序，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

●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合同为长单销售合同，有助于公司高纯晶硅产品的稳定销售，
对公司业绩有积极影响。 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绩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上
述交易对方形成依赖

● 特别风险提示：
1、本合同条款中对定价原则、供货量、违约责任、产品标准等作出了明确约定，但在履行过程中如

遇政策及市场环境等的重大变化或重大不可抗力因素影响，仍存在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的风险；
2、本合同预计总金额为按照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最近一日（2024年 5 月 8 日）公布的

国内 N型料成交均价 4.53万元/吨初步测算，实际采购价格由合同双方采取月度议价方式确定。 受宏
观经济环境变化、市场阶段性供需变化等因素影响，销售总金额可能存在与目前测算值存在差异的情
况；

3、测算的销售总额未考虑合同履约风险、未来多晶硅市场价格变化等影响因素，存在一定不确定
性，不构成业绩承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订的基本情况及审议程序情况
基于通威股份与隆基绿能长期建立的稳定战略合作关系，本着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友

好协商，公司旗下 6家子公司（四川永祥多晶硅有限公司、四川永祥新能源有限公司、内蒙古通威多晶
硅有限公司、云南通威多晶硅有限公司、四川永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通威硅能源有限公司）近
日与隆基绿能及其 9 家子公司（银川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宁夏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丽江隆基硅材
料有限公司、华坪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银川隆基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保山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曲靖
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腾冲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签订高纯晶硅长
单销售合同，约定买方在 2024 年—2026 年合计向卖方采购高纯晶硅产品不少于 86.24 万吨，具体采
购量按月协商确定，采购价格按月协商确定，合同交易总额以最终成交金额为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通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已履行了签署该合同的内部审批程序，
无需再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

二、合同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本合同的交易对方为隆基绿能及其子公司。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隆基绿能资产总额为

1,639.69亿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704.92亿元；2023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294.98 亿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51亿元。 隆基绿能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1、银川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银川(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元东路 15号
（3）注册资本：100,000万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郝凯
（5）主要股东：隆基绿能 100%持有
（6）主营业务：半导体材料、太阳能电池、半导体设备、电子元器件、电器机械的开发、生产、销售；

货物的进出口业务(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宁夏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新堡镇团结南路
（3）注册资本： 25,000万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郝凯
（5）主要股东：隆基绿能 100%持有
（6）主营业务：半导体材料、太阳能电池、电子原器件、电器机械、计算机软硬件、办公自动化设备、

家用电器的开发、生产、销售；货物的进出口业务；房地产租赁；设备出租；餐饮服务；物业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丽江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石龙坝镇清洁载能产业园区
（3）注册资本：80,000万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郝凯
（5）主要股东：隆基绿能 100%持有
（6）主营业务：半导体材料、石英材料、太阳能电池、半导体设备、电子元器件、电器机械开发、生

产、销售；货物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华坪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石龙坝镇清洁载能产业园区
（3）注册资本： 30,000万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郝凯
（5）主要股东：隆基绿能 100%持有
（6）主营业务：半导体材料、石英材料、太阳能电池、半导体设备、电子元器件、电器机械开发、生

产、销售；货物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银川隆基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银川市西夏区宝湖西路 552号
（3）注册资本：124,000万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郝凯

（5）主要股东：隆基绿能 100%持有
（6）主营业务：半导体材料、太阳能电池、半导体设备、电子元器件、电器机械的开发、生产、销售；

货物的进出口业务（法律法规禁止的除外）。（已发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6、保山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龙新乡黄草坝
（3）注册资本：100,000万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郝凯
（5）主要股东：隆基绿能 100%持有
（6）主营业务：半导体材料、石英材料、石墨材料、碳碳材料、太阳能电池、半导体设备、电子元器

件、电器机械的开发、生产、销售，货物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7、曲靖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云南省曲靖开发区西城街道大海哨社区哨溪路 10号
（3）注册资本：60,000万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郝凯
（5）主要股东：隆基绿能 100%持有
（6）主营业务：半导体材料、单晶硅棒、单晶硅片、太阳能电池、半导体设备、电子元器件、电器机

械、石英坩埚、碳碳复合材料、石墨的开发、生产、加工、销售；货物的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
的货物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腾冲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腾越镇上绮罗社区栗树园小区 114号
（3）注册资本：50,000万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郝凯
（5）主要股东：隆基绿能 100%持有
（6）主营业务：半导体材料、石英材料、石墨材料、碳碳材料、太阳能电池、半导体设备、电子元器

件、电器机械的开发、生产、销售；对外贸易经营（货物或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鄂尔多斯市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蒙苏经济开发区零碳产业园区西片区经一路

1号
（3）注册资本：210,000万人民币
（4）法定代表人：郝凯
（5）主要股东：隆基绿能 100%持有
（6）主营业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

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批发；新材料技术研发；货物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隆基绿能及其子公司资信情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合同履约能力，其为公司重要客户与供应
商，非公司关联人。

三、合同主要条款
（一）合同标的及数量
自合同签署盖章之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买方向卖方采购高纯晶硅产品合计不少于

86.24万吨，每月具体采购量由双方按月协商确定。
（二）定价原则
买卖双方依据市场行情和合同约定的定价原则每月协商硅料价格。
（三）结算方式
买方根据合同约定的结算方式向卖方支付货款，其中买方向卖方支付约定金额预付款，以保障协

议的顺利执行。
（四）履约方式
买卖双方根据合同数量签署采购订单，卖方应按双方订单中确认的数量、时间和方式送达买方指

定地点。
（五）生效时间和履行期限
协议自买卖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自买卖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止。
（六）违约责任
1、卖方逾期交货（经买方同意或双方确认延迟交货除外）、延迟或拒绝交货的，应当按协议约定承

担违约责任。
2、买方不按协议约定支付货款（经卖方同意或双方确认延迟付款的除外）、逾期付款、延迟或拒绝

接收货物的，应当按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3、如一方就成交数量或价格未按约定执行，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4、卖方交付货物的型号、规格、质量不符合协议约定时，卖方应当按照协议约定承担更换或违约

责任。
5、任何一方应当免除遭受不可抗力事件另一方的违约责任。
（七）争议解决
因协议发生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当事人双方同意在原告方所在地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双方仅对本协议项下各自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导致对方的直接损失进行赔偿，不
承担间接损失。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是日常经营性长单销售合同，如以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最近一期（2024 年 5 月

8日）公布的国内 N型料成交均价 4.53万元/吨的价格测算，公司本次合同预计总金额约为 391亿元人
民币（含税）。 该测算未考虑未来多晶硅市场价格变化等因素，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不构成业绩承诺。

本合同的签订有利于公司高纯晶硅产品的稳定销售，符合公司未来经营规划，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有积极影响。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与交易对方形成依赖，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1、本合同条款中对定价原则、供货量、违约责任、产品标准等作出了明确约定，但在履行过程中如

遇政策及市场环境等的重大变化或重大不可抗力因素影响，仍存在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的风险；
2、本合同预计总金额为按照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最近一日（2024 年 5 月 8 日）公布的

国内 N型料成交均价 4.53万元/吨初步测算，实际采购价格由合同双方采取月度议价方式确定。 受宏
观经济环境变化、市场阶段性供需变化等因素影响，销售总金额可能存在与目前测算值存在差异的情
况；

3、测算的销售总额未考虑合同履约风险、未来多晶硅市场价格变化等影响因素，存在一定不确定
性，不构成业绩承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192 证券简称：迪哲医药 公告编号：2024-23

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3 年度科创板制药专场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5月 20日（星期一）下午 15: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4年 5月 13日（星期一）至 5 月 17 日（星期五）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dizalpharma.com 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发布公司 2023 年年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3 年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4
年 5月 20日下午 15:00-17:00举行 2023年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3 年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5月 20日下午 15: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小林博士
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吕洪斌先生
独立董事：姜斌博士、王学恭先生、朱冠山博士、张昕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4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 15: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4年 5月 13日（星期一）至 5 月 17 日（星期五）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dizalpharma.com 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1-61095757
邮箱：IR@dizalpharm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迪哲（江苏）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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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46 证券简称:山煤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24-018号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换股

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山煤集团”）的通知，山煤集团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
（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可交换债券”）换股价格将进行调整，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可交换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山煤集团已于 2022年 9月 28 日完成本期可交换债券的发行。 本期可交换债券简

称“22山煤 EB”，债券代码“137154”，发行规模 20亿元，债券期限 3年，票面利率 0.1%/年。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2年 9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山煤国际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
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的公告》（临 2022-055 号）。 本期可交换债券换股期限为 2023 年 3 月 29 日至
2025年 9月 26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3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山煤国
际关于控股股东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进入换股期的提示性公告》（临 2023-001号）。

二、控股股东可交换公司债券本次换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4 年 4 月 26 日， 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65 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288,596,491元。 本次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 2024 年 5 月 14 日，除权（息）日和现金
红利发放日为 2024年 5月 15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5月 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的《山煤国际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临 2024-014号）。

根据《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第一
期）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当标的股票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使标的股
票价格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换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其中：P0为调整前换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换股价。
根据上述约定，“22 山煤 EB” 的换股价格自 2024 年 5 月 15 日起由 21.64 元/股调整为 20.99 元/

股。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期可交换债券的进展情况，并根据有关规定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03938 证券简称：三孚股份 公告编号：2024-028

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1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唐山市南堡开发区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4,595,76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539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孙任靖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刘默洋女士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2,965,530 99.3597 1,630,237 0.6403 0 0.0000
2、 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2,965,530 99.3597 1,630,237 0.6403 0 0.0000
3、 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2,965,530 99.3597 1,630,237 0.6403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2,984,530 99.3671 1,611,237 0.6329 0 0.0000
5、 议案名称：2023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2,965,530 99.3597 1,630,237 0.6403 0 0.0000

6、 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确认及 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2,023,738 98.9898 2,572,029 1.0102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2,965,530 99.3597 1,630,237 0.6403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2,965,530 99.3597 1,630,237 0.6403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2,965,530 99.3597 1,630,237 0.6403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2,965,530 99.3597 1,630,237 0.6403 0 0.000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250,392,352 100 0 0 0 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0 0 0 0 0 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2,592,178 61.6683 1,611,237 38.3317 0 0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771,062 100 0 0 0 0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821,116 53.0573 1,611,237 46.9427 0 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967,992 37.5303 1,611,237 62.4697 0 0

6
2023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的确认及 2024 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7,200 0.2792 2,572,029 99.7208 0 0

7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的议案 948,992 36.7936 1,630,237 63.2064 0 0

8 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948,992 36.7936 1,630,237 63.2064 0 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3、5-6、8-9 由出席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半数以上通过，议案

4、7、10 由出席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 4、6、7、8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顾鼎鼎、陈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1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386 证券简称：泛亚微透 公告编号：2024-017

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1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礼嘉镇前漕路 8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普通股股东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1,720,09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1,720,09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314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314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云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7 人，独立董事陈强先生、独立董事钱技平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其

余董事现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王少华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685,093 99.8896 0 0.0000 35,000 0.1104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685,093 99.8896 0 0.0000 35,000 0.1104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685,093 99.8896 0 0.0000 35,000 0.1104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635,193 99.7323 49,900 0.1573 35,000 0.1104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680,193 99.8742 4,900 0.0154 35,000 0.1104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021,681 99.5596 4,900 0.0540 35,000 0.3864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685,093 99.8896 0 0.0000 35,000 0.1104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685,093 99.8896 0 0.0000 35,000 0.1104

9、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041,681 99.5606 4,900 0.0539 35,000 0.3855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10、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1,680,193 99.8742 39,900 0.1258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 2023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3,443,424 98.9937 0 0.0000 35,000 1.0063

2 关于公司 2023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的议案 3,443,424 98.9937 0 0.0000 35,000 1.0063

3 关于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及
摘要的议案 3,443,424 98.9937 0 0.0000 35,000 1.0063

4 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3,393,524 97.5592 49,900 1.4345 35,000 1.0063

5 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3,438,524 98.8529 4,900 0.1408 35,000 1.0063

6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的议案

3,438,524 98.8529 4,900 0.1408 35,000 1.0063

7 关于续聘公司 2024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3,443,424 98.9937 0 0.0000 35,000 1.0063

8 关于公司 2024年度综合授信
额度的议案 3,443,424 98.9937 0 0.0000 35,000 1.0063

9 关于预计 2024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的议案 3,438,524 98.8529 4,900 0.1408 35,000 1.0063

10
关于审议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3,438,524 98.8529 39,900 1.1471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的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6关联股东张云先生、李建革先生、邹东伟先生及王爱国先生在本项议案中

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为 22,658,512股。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9 关联股东张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建革先生、邹东伟现实在本项议案

中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为 22,638,512股。
4、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瑮蛟律师、黄艺诗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
议案与会议通知公告中所载明的议案相符，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283 证券简称：坤恒顺维 公告编号：2024-030

成都坤恒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度暨 2024 年第一季度

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5月 20日(星期一)上午 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投
资者可于 2024年 5月 13日(星期一)至 5月 17日(星期五)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

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public@ksw-tech.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成都坤恒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4 年 4 月 22 日发布公司《2023 年年
度报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关于 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 为便于
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3年度及 2024 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2023 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具体情况， 公司计划于 2024 年 5 月 20 日上午 10:00-11:00 举行
2023年度暨 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3 年度及 2024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

财务指标及 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5月 20日上午 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吉林先生
董事会秘书：赵燕女士
财务负责人：牟兰女士
独立董事：邢存宇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 2024 年 5 月 20 日上午 10:00-11: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4年 5月 13日(星期一)至 5 月 17 日(星期五)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public@ksw-tech.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聂崇熹
电话：028-87991255
传真：028-61770753
邮箱：public@ksw-tech.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成都坤恒顺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361 证券简称：中科飞测 公告编号：2024-025

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战略配售股份（限售期 12 月）；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13,004,235股。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等于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

166,699,247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 179,703,482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年 5月 20日（因 2024年 5月 19 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 2024

年 5月 20日）。
一、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3年 2 月 21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367号文）， 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中科飞测”）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0 股，并于 2023 年
5月 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320,000,000 股，其中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260,071,9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1.27%，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计 59,928,041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8.73%。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以及部分限售股， 限售股股东
数量为 26名， 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该部分限售股股东对应的限售股份数量为
179,703,4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6.1573%，将于 2024年 5 月 20 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其中，战略
配售限售股股份数量为 13,004,23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0638%，股东数量 4 名。 除战略配售股份
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166,699,24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0935%，股东数量 22名。

二、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

况。
三、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深圳

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股份解除限售的股东关
于其持有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如下：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公司股东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北京芯动能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海南岭南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曾用名：深圳市岭南晟业有限公司）、海南博林京融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曾用名：深圳市前海博林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上海物联网
二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一号股
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哈勃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聚源载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宁波丹广
盛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宁波丹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自贸
试验区三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华控湖北科工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西藏国科鼎
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力合融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聚源启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
聚源铸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虞仁荣、王家恒、上海睿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青城力合汇
盈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曾用名：共青城力合汇盈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
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的承诺如下：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 12个月内，本企业/本人/本单位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
企业/本人/本单位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票，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并依法办理本
企业/本人/本单位所持股份的锁定手续。

（2）本企业/本人/本单位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现行适用的《深圳中科飞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义务和责任的各项规定及要求。

（3）如果相关监管规则不再对某项承诺内容予以要求时，相应部分自行终止。 如果监管规则对上
市发行人股份锁定或减持有新的规定，则本企业/本人/本单位在锁定或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执行届时
适用的最新监管规则。

（4）如果本企业/本人/本单位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的收益归中科飞测所有，
本企业/本人/本单位在获得收益的 5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至中科飞测指定账户； 如果因本企业/本人/
本单位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中科飞测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本人/本单位将向中科飞
测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公司股东粤莞先进制造产业（东莞）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关于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
长锁定期限的承诺如下：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 12个月内，本企业/本人/本单位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
企业/本人/本单位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票，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并依法办理本
企业/本人/本单位所持股份的锁定手续。

（2）本企业/本人/本单位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现行适用的《深圳中科飞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义务和责任的各项规定及要求。

（3）如果相关监管规则不再对某项承诺内容予以要求时，相应部分自行终止。 如果监管规则对上
市发行人股份锁定或减持有新的规定，则本企业/本人/本单位在锁定或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执行届时
适用的最新监管规则。

（4） 如果因本企业/本人/本单位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中科飞测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
企业/本人/本单位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公司股东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北京芯动能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海南岭南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曾用名：深圳市岭南晟业有限公司）、海南博林京融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曾用名：深圳市前海博林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人
才创新创业一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如下：

1、本人/本企业/本单位对公司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愿意长期持有公司股票，并将严格遵守关于
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2、如本人/本企业/本单位在锁定期届满之日后拟减持公司股份，将认真遵守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
营、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届满之日后逐步减持；

3、本人/本企业/本单位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4、本人/本企业/本单位减持公司股份应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生效的规则及时、
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相关监管规则届时对减持信息披露另有规定，则本人/本企业/本单位在减
持公司股份时将执行届时适用的最新监管规则，并将综合考虑自身财务规划、公司稳定股价的目的、

资本运作及长远发展的需求，进行合理减持；
5、如果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监管规则不再对某项承诺内容予以要求时，相应部分

自行终止。 若相关监管规则对持股及减持另有特别规定，则本人/本企业/本单位在减持公司股份时将
执行届时适用的最新监管规则；

6、若本人/本企业/本单位违反上述减持承诺，则减持公司股票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若本人/本企
业/本单位因违反上述承诺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本企业/本单位将向公司及其他投
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7、公司上市后，本人/本企业/本单位依法增持的股份不受上述承诺约束。
（三）战略配售股份的限售承诺
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中科飞测 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中科飞测 2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
有限公司承诺其所获配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
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上述限售股持

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
整。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79,703,4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6.1573%。
1.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3,004,235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4.0638%，限售期为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2. 除战略配售股份外，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166,699,24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2.0935%，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年 5月 20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股数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1 国投（上海）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企
业（有限合伙） 36,465,943 11.3956% 36,465,943 0

2 北京芯动能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5,382,835 4.8071% 15,382,835 0

3 海南岭南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4,564,419 4.5514% 14,564,419 0

4 海南博林京融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3,334,490 4.1670% 13,334,490 0

5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SS） 11,604,106 3.6263% 11,604,106 0

6 上海物联网二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226,754 3.1959% 10,226,754 0

7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CS） 9,789,934 3.0594% 9,789,934 0

8 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一号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9,215,221 2.8798% 9,215,221 0

9 哈勃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7,927,072 2.4772% 7,927,072 0

10 上海聚源载兴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887,711 2.1524% 6,887,711 0

11 粤莞先进制造产业（东莞） 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4,607,611 1.4399% 4,607,611 0

12 宁波丹广盛深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4,597,701 1.4368% 4,597,701 0

13 上海自贸试验区三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686,088 1.1519% 3,686,088 0

14 华控湖北科工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686,088 1.1519% 3,686,088 0

15 西藏国科鼎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578,820 1.1184% 3,578,820 0

16 深圳力合融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498,159 1.0932% 3,498,159 0

17 上海聚源启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417,522 0.7555% 2,417,522 0

18 苏州聚源铸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298,851 0.7184% 2,298,851 0

19 虞仁荣 1,149,425 0.3592% 1,149,425 0

20 王家恒 747,125 0.2335% 747,125 0

21 上海睿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47,125 0.2335% 747,125 0

22 共青城力合汇盈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86,247 0.0895% 286,247 0

23 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中科飞测 1 号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470,338 1.0845% 3,470,338 0

24 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中科飞测 2 号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449,152 1.3904% 4,449,152 0

25 上海硅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47,457 0.2648% 847,457 0

26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
公司 4,237,288 1.3242% 4,237,288 0

合计 179,703,482 56.1573% 179,703,482 0

注 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166,699,247 12

2 战略配售股 13,004,235 12

合计 179,703,482 -

六、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

市流通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中科飞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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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 5月 1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五路 1号院 15号楼 2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1,327,0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7680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收市，公司总股本为 99,251,600 股, 剔除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

权的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 290,700股， 及放弃股东大会表决权的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账户股
份 2,330,260股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96,630,640股。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宫殿海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

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人，出席 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王新才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323,840 99.9922 3,200 0.0078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323,840 99.9922 3,200 0.0078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323,840 99.9922 3,200 0.0078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323,840 99.9922 3,200 0.0078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323,840 99.9922 3,200 0.0078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323,840 99.9922 3,200 0.0078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323,840 99.9922 3,200 0.0078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北京大华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323,840 99.9922 3,200 0.0078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4年度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授信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323,840 99.9922 3,200 0.0078 0 0

10、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323,840 99.9922 3,200 0.0078 0 0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323,840 99.9922 3,200 0.0078 0 0
12、 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323,840 99.9922 3,200 0.0078 0 0
1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323,840 99.9922 3,200 0.0078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3,638,993 99.9121 3,200 0.0879 0 0

6 关于《2024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3,638,993 99.9121 3,200 0.0879 0 0

7 关于《2024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3,638,993 99.9121 3,200 0.0879 0 0

8
关于续聘北京大华国际会计师
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3,638,993 99.9121 3,200 0.0879 0 0

9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4 年度向
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授信融资额
度的议案

3,638,993 99.9121 3,200 0.0879 0 0

10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3,638,993 99.9121 3,200 0.0879 0 0

12 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3,638,993 99.9121 3,200 0.0879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的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莹莹、李明昕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
人及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11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